
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

兽药生产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2022 年 2 月 27 日，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药生产项目

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（名单见后），验收小组在现场踏勘基础

上，根据《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药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监测报告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

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环评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

验收，形成以下验收意见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药生产项目位于山东省滨州市

邹平县码头镇清河一路以东，黄河二路以北，邹平县三利纺织有限公

司院内。 

项目总投资 1000 万元，环保投资 20 万元，项目占地面积 23400m2，

建成后可达年产粉针剂 2000 万支、小容量注射剂 2000 万支、口服液

100t、粉剂/预混剂 100t、散剂 100t、消毒液 100t 规模。 

（二）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

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委托山东格林泰克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编制完成《兽药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

得到邹平县环境保护局的批复：邹环报告表[2017]353 号，本项目符

合国家产业政策。项目原建设单位为山东惠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，由

于企业破产，已被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收购。 

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2022 年 2 月受山东恩康动物保

健品有限公司委托，山东绿洲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

保验收监测工作，东营智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保

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公司总投资 1000 万元建设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药生

产项目，其中环保投资 20 万元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范围是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药生产项目的

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山东恩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兽药生产项目变动情况如下： 

为保证产品质量，将生产设备变为自动化密闭设备，因此不再产

生有组织粉尘，无需布袋除尘器处理；为提高药品效果，在口服液及

水针剂中增加中药成分，因此增加中药处理工艺；因市场变动，产品

的产量减少；同时，根据国家对于兽药的要求，氟氧沙星不再生产，

变更为恩诺沙星，聚乙烯吡咯烷酮变更为注射用青霉素，两种药品的

生产工艺不发生变化；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 

综上，以上变动不会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，关于印发《污染影

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实行）》的通知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

号）内容，本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

该项目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职工生活污水。制纯水系统排

水、制注射用水系统排水、清洗废水及生活污水须经地埋式一体化

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于厂区洒水降尘，不外排。。 

（二）废气 

项目营运期无气体污染物。 

（三）噪声 

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风机、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。选用低

噪声设备，采取有效的隔振、隔声设施；加强管理和职工环保教

育，职工正常操作设备，避免设备非工况下运行；建立设备定期维

护、保养的管理制度，以防止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工况噪声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为职工生活垃圾、过滤工序滤渣、中药材、

过滤工序产生的废滤芯、废包装材料。过滤工序滤渣、中药材重复利

用，过滤工序产生的废滤芯、废包装材料外售处置，生活垃圾交由环

卫部门处理。 

四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（一）验收监测工况 

验收监测期间，生产工况稳定，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，符合验收

监测的要求。 

（二）废气 

2022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 月 22 日监测期间，颗粒物厂界浓

度最大值为 0.384mg/m3，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二级标准（颗粒物 10mg/m3）。 

（三）废水 



项目废水主要是生产废水和职工生活污水。制纯水系统排水、制

注射用水系统排水、清洗废水及生活污水须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

设备处理后回用于厂区洒水降尘，不外排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过滤工序滤渣、中药材重复利用，过滤工序产生的废滤芯、废包

装材料外售处置，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。 

（五）噪声 

验收监测期间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厂界昼间噪声值在 53.5～58.4dB

（A）之间，夜间噪声值在 43.0～47.2dB（A）之间，昼间和夜间噪声

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

标准要求（昼间 60dB（A），夜间 50dB（A））。 

五、建议 

加强日常监管，保证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。 

六、验收结论 

验收小组人员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中所

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，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环

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，“三废”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相

关排放标准，验收小组一致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
